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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震灾房屋毁损提起民刑事诉讼之鉴定费用补助作业要点  

 

内政部九十年九月廿四日台九十内营字第九○○八五五○○号令  

 一、为办理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本条例）第七十条第一项第十二款后段规定，因震灾房

屋毁损提起民、刑事诉讼鉴定费用补助，特订定本要点。 

二、因九二一地震致建筑物毁损而受损害之灾区居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依本要点申请鉴定费用之

补助： 

（一）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通知办理鉴定者。 

（二）提起民事诉讼，鉴定费用经法院判决应由灾区居民负担之范围内，且灾区居民已缴交者。 

（三）提起民事诉讼，法院通知应由灾区居民先行缴纳所需鉴定费用，灾区居民或委托之申请人已

依本条例第七十三条规定，申请先行垫支讼诉所需鉴定费用，经法院判决非应由建筑物起造

人或建筑业者负担之范围内，该灾区居民或委托之申请人将先行垫支之鉴定费用，申请变更

为依本条例七十条第一项第十二款之补助者。 

三、依本要点申请鉴定费用补助者，应检附下列文件： 

（一）九二一震灾房屋毁损提起民、刑事诉讼之鉴定费用补助申请书（如相关档案附件）。 

（二）建筑物因九二一及一Ｏ二二地震受损，经判定为全倒或半倒之文件、或县（市）政府、乡（

镇、市、区）公所之相关证明文件等复印件。 

（三）属集体诉讼者，申请人应检具委托书统一委托代表人办理申请事宜。 

（四）提起刑事诉讼者，应检具提起诉讼之文件及法院通知办理鉴定相关文件。 

（五）提起民事诉讼，鉴定费用经法院判决应由灾区居民负担之范围内，且灾区居民已缴交者，应

检具判决确定证明及确定费用裁定书复印件。 

（六）提起民事诉讼者，经法院通知应由灾区居民先行缴纳所需鉴定费用者，应检具起诉书与法院

通知送请鉴定文件复印件。 

（七）鉴定单位通知缴费文件等复印件，鉴定单位领据。已缴交鉴定费用者，应检具鉴定费用收据

正本。 

（八）已依本条例第七十三条规定申请先行垫支讼诉所需鉴定费用，经法院判决非应由建筑物起造

人或建筑业者负担之范围内先行垫支之鉴定费用，申请变更为本条例第七十条第一项第十二

款之补助者，应检具法院确定之判决书及确定费用裁定书。 

四、补助原则 

（一）提起民、刑事诉讼，经法院通知办理鉴定，依鉴定单位之鉴定费缴费通知或开立之收据在新

台币八十万元以下全额补助，超出新台币八十万元部分补助百分之四十，最高补助金额为新

台币一百五十万元。 

（二）提起民事诉讼，依本条例第七十三条规定，申请先行垫支讼诉所需鉴定费用，经法院判决非

应由建筑物起造人或建筑业者负担之范围，申请变更为本条例第七十条第一项第十二款之补

助者，依前款规定额度补助。超出前款补助最高金额部分，应于收到判决书之日起三个月内

向九二一震灾小区重建更新基金管理单位转还归垫。 

五、对于申请文件认有需补正者，应酌定相当期限通知申请人补正。 

六、集合式住宅大楼之建筑物，依本要点申请补助之鉴定费用，以法院指定之范围、鉴定施工为限；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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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次为原则。 

七、经核定案件之鉴定费用，由内政部营建署通知及拨付申请人、代表人、或鉴定单位于银行所开立之

账户，或由鉴定单位具领。 

 


